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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 

113年審裁字第 481號 
 

聲 請 人 石木欽 

 

訴訟代理人 李佳翰律師 

上列聲請人因懲戒案件，認懲戒法院 111年度懲上字第2號判決，

及所適用之法官法第 50 條規定，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： 

主  文 

本件不受理。 

理  由 

一、 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： 

(一)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 日懲戒法院 111 年度懲上字第 2 號

判決（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）所適用之 100年 7月 6日制

定公布、101年 7月 6日施行之法官法（下稱 101年法官法）

第 50 條規定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將「撤職」作為違失法官

之懲戒處分類型，牴觸憲法第 81 條所定之懲戒種類憲定主

義而違憲，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因適用違憲之法規範亦違憲，

應予廢棄並發回懲戒法院。 

(二)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持見解，有下列違憲之虞，應予廢棄並

發回懲戒法院： 

1. 懲戒法院之行政上級機關司法院並非聲請人所涉懲戒案件

之當事人，自不得參與言詞辯論程序，惟系爭確定終局判決

卻允許司法院之代理人（聲請人誤為代表）以關係人之身分

參與言詞辯論程序，嚴重違反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

29條規定，並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 

2.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適用監察法第 10 條規定及其施行細則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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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條規定所持之法律見解，顯未能辨識彈劾案經由審查委員

會認為不成立，並有提案委員提出異議而尚未確定者，得否

重行配置於其他監察委員，由原提案委員與非原提案委員擔

任再審查會之提案委員，其中所涉憲法第 95、97、98、99條

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7 條第 3、4 項有關行使彈劾權之規範意

旨，而牴觸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 

3.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將聲請人次子陸續賣出聯亞光電工業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聯亞公司）股票之行為，認定屬聲請人之

違失行為，並將聲請人次子於 105 年 7 月 29 日出售聯亞公

司股票，作為聲請人最後一個違反義務行為終了日，違反「無

行為即無責任」、「無責任即無處罰」之自己責任原則及過

錯原則之憲法原則。 

4.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依 101 年法官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2 款

規定對聲請人施以撤職並停止任用 1年之懲戒處分（下稱系

爭撤職處分），惟因 108年 7月 17日增訂公布、109年 7月

17 日施行之法官法（下稱 109 年法官法）第 50 條之 1 第 1

項規定：「法官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後始受前條第 1項第 1

款至第 3款之處分確定者，應依下列規定剝奪或減少其退休

金、退養金；其已支領者，照應剝奪或減少之全部或一部追

繳之：……」致適用 101年法官法遭撤職處分之退休法官與

適用 109年法官法遭撤職處分之退休法官，均須受剝奪或減

少其退休金、退養金，並受追繳已領受部分之不利益。則系

爭確定終局判決未審酌二者間存在無正當理由之相同待遇，

其見解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，且對聲請人有更為不利

之情事；亦未審酌對已不在職之聲請人課以免職、撤職等懲

戒處分並無實益，且違反比例原則，並牴觸憲法第 81 條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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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法官身分權之意旨。 

(三) 爰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其適用之系爭規定，聲請裁判及法

規範憲法審查等語。 

二、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

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

之判決，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人民聲請法

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，於具憲法重要性，或為貫徹聲請

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憲法法庭受理之，憲法訴訟法第 61

條第 1項亦定有明文。聲請案件如有不具憲法重要性，且亦

非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，即得為不受理裁定，此觀

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自明。另依憲法訴訟法

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及其立法意旨，裁判憲法審查制度係賦

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認確定終局裁

判解釋及適用法律，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，或違

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，得聲

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，

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

利與憲法價值，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，即難謂

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。復依憲法訴訟法第 60

條第 6款規定，前述聲請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

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。另依憲法訴訟法第 15 條第

3項規定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，毋庸命其補正，

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；且其立法理由揭明：「聲請

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，聲請人就聲請憲法

法庭為判決之理由，……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…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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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，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

有如何違憲之理由，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，憲法

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，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又聲請

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

理，憲法訴訟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亦有明文。 

三、 經查： 

(一) 聲請人係於 108 年 9 月 16 日離職，未任法官職務，並已領

受相關退休給與，但因任法官職務期間有違失行為，經監察

院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後，遭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以聲請人之

違失行為是否逾追懲期間，應將聲請人讓其次子購入未公開

發行之聯亞公司股票，並於 104年 4 月 15日至 105 年 7月

29日陸續賣出之違失行為，以及其餘飲宴、球敘、不當接觸

或買賣股票等違失行為，予以合併觀察、綜合評價，而以最

後一個違反義務行為終了日，即 105 年 7 月 29 日聲請人次

子出售聯亞公司股票為斷，而認聲請人之違失行為並無逾越

101年法官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之 10年追懲時效，並以前

述違失行為分別該當法官法第 49 條第 1 項及第 30 條第 2

項第 4款、第 7款規定應受懲戒必要之事由，乃廢棄懲戒法

院 109 年度懲字第 9 號判決（下稱一審判決），依 101 年法

官法第 50 條第 1項第 2 款及第 2項規定，對聲請人改判處

系爭撤職處分。 

(二) 系爭規定除其中之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定外，並非系

爭確定終局判決據為裁判基礎之法規範，聲請人尚不得對之

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，及據以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聲請裁判

憲法審查，是此部分聲請核與上述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

項規定要件有所未合，且無從補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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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以系爭規定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違憲為由，聲請法規範

及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： 

1. 憲法第 81條規定：「法官為終身職，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

或禁治產之宣告，不得免職。非依法律，不得停職、轉任或

減俸。」而依系爭規定第 1項規定：「法官之懲戒如下：一、

免除法官職務，並喪失公務人員任用資格。二、撤職：除撤

其現職外，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，其期間為 1年以上 5年

以下。三、免除法官職務，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。四、

罰款：其數額為現職月俸給總額或任職時最後月俸給總額 1

個月以上 1 年以下。五、申誡。」同條第 2 項規定：「依應

受懲戒之具體情事足認已不適任法官者，應予撤職以上之處

分。」可知法官法所定之「撤職」，其法律效果係包含免除

法官職務。 

2. 從而，依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，尚難謂系爭規定第 1項第 2

款及第 2 項有如何之牴觸憲法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因而違

憲，致對聲請人受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言，有聲請憲法審查以

貫徹其基本權利之必要，亦難謂有何憲法重要性。 

(四) 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持見解違憲為由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
部分： 

1. 按職務法庭懲戒案件審理規則第 29條第 4項固規定：「被

付懲戒人答辯後，審判長應調查證據，並應命依下列次序，

就事實及法律辯論之：一、移送機關。二、被付懲戒人。三、

辯護人。」惟同規則第 30條第 2項復規定：「職務法庭審

理監察院彈劾之法官、檢察官懲戒案件，必要時得通知司法

院或法務部陳述意見。」且無關於司法院陳述意見之方式及

時點之具體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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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援引監察法第 10條規定：「彈劾案經

審查認為不成立而提案委員有異議時，應即將該彈劾案另

付其他監察委員 9人以上審查，為最後之決定。」及同法施

行細則第 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彈劾案經審查決定不成

立，應於 3日內行文通知提案委員。如有異議，應自通知送

達之翌日起 10日內，由提案委員 2人以上共同提出，陳報

院長後，由其他委員依輪序擔任審查。……」以彈劾案不成

立後一經原提案委員異議，即應由再審查會審查，非原提案

委員得否加入為提案委員，均不影響再審查會之審查為由，

認聲請人前述關於此部分之指摘，並無理由。而憲法增修條

文第 7 條第 3 項規定，則僅就彈劾案之提議及審查人員之

人數為具體規範，至彈劾權之行使，悉依監察法之規定。 

3.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係以前述聲請人次子買賣股票之行為，

係由聲請人接洽以其次子名義購買，而認定屬聲請人違失

行為之一，並經綜合比較 101 年法官法及 109 年法官法所

定懲戒處分種類及各類處分之法律效果，予以整體評價，本

諸實體從舊、從輕原則，而認本件懲戒處分種類之擇定，應

適用較有利於聲請人之系爭規定即 101年法官法第 50條規

定。又基於系爭規定第 3項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2條

第 1 項規定，而認屆齡退休之法官，非無受 101 年法官法

第 50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懲戒處分之實益，暨以聲請

人之違失行為致司法信譽及形象受到深遠傷害之情節嚴

重，已非適任法官所當有，乃認監察院以一審判決依 101年

法官法第 50條第 1項第 4款罰鍰之懲戒處分過輕為由之上

訴，係有理由，而廢棄一審判決，改判系爭撤職處分。 

4. 前述 109年法官法第 50條之 1第 1項規定，係為避免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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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即先搶退之法官，於退休生效後，始受撤職等嚴重之懲

戒處分判決確定者，因已無職可免、可撤或可轉任，亦不影

響其月退休金支領標準，衍生涉案人員藉由退休規避責任

之問題而設。聲請人於 108年 9月 16日離職後，已領受之

相關退休給與，因系爭撤職處分遭受剝奪或減少，係 109年

法官法第 50條之 1第 1項規定所致；況 109年法官法第 50

條第 1 項第 2 款與系爭規定第 1 項第 2 款均以撤職為懲戒

處分種類之一，並無不同。 

5. 綜上，核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，聲請人無非係對法院本於訴

訟指揮權就訴訟程序之進行，以及認事用法之當否等事項，

執其主觀意見予以爭執，並逕謂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違憲，尚

難認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相關法律之解釋及適

用，究有何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，或違反通常情況

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，核屬未依法表明

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。 

四、 綜上，本件聲請核與憲法訴訟法前揭規定有所未合，爰依憲

法訴訟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7 款、第 3 項及第 61 條第 2 項

規定，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13 年 7 月  9 日 

     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  許志雄 

 大法官  楊惠欽 

 大法官  陳忠五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楊靜芳 

中  華  民  國 113 年 7 月  9 日 

 


